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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第４章、第７章和第９章为强制性，其余为推荐性。

本标准与美国食品化学品法典［ＦＣＣ（Ｖ）：２００４］《氢氧化钠》的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

本标准代替ＧＢ５１７５—２０００《食品添加剂　氢氧化钠》。

本标准与ＧＢ５１７５—２０００的主要差异如下：

———“要求”中增加了“外观”内容（本版４．１）；

———食品添加剂固体氢氧化钠的总碱量由“９５．０％～１００．５％”改为“９８．０％～１００．５％”（２０００年版

第３章；本版４．２）；

———食品添加剂液体氢氧化钠的总碱量由“９７．０％～１０３．０％”改为“９８．０％～１０３．０％”（２０００年版

第３章；本版４．３）；

———食品添加剂固体氢氧化钠和液体氢氧化钠中碳酸钠含量由“不大于３．０％”改为“２．０％”（２０００

年版第３章；本版４．２、４．３）；

———食品添加剂固体氢氧化钠和液体氢氧化钠中重金属含量由“０．００２％”改为“０．０００５％”（２０００

年版第３章；本版４．２）；

———删减了食品添加剂固体氢氧化钠和食品添加剂液体氢氧化钠的铅含量的要求（２０００年版第３

章；本版４．２、４．３）；

———食品添加剂液体氢氧化钠的汞的含量由“０．０００１％”改为“０．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０年版第３章；本

版４．３）；

———总碱量测定中将“甲基橙指示液”改用“溴甲酚绿甲基红指示液”（２０００年版４．２；本版５．５）。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化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无机化工分会（ＳＡＣ／ＴＣ６３／ＳＣ１）和全国食品添加剂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１）共同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青岛海晶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四川自贡鸿鹤化工股份公司、天津化工研究设

计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英民、曹勇、王彦。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

———ＧＢ５１７５—１９８５、ＧＢ５１７５—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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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剂　氢氧化钠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食品添加剂氢氧化钠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食品添加剂氢氧化钠。该产品在食品工业上用作酸度调节剂和食品工业用加工

助剂。

２　规范性引用标准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１９０—１９９０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ＧＢ／Ｔ１９１—２００８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ＩＳＯ７８０：１９９７，ＭＯＤ）

ＧＢ／Ｔ５３４—２００２　工业硫酸

ＧＢ／Ｔ６６７８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ＧＢ／Ｔ６６８２—２００８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ＩＳＯ３６９６：１９８７，ＭＯＤ）

ＧＢ／Ｔ５００９．７４—２００３　食品添加剂中重金属限量试验

ＧＢ／Ｔ５００９．７６—２００３　食品添加剂中砷的测定

ＨＧ／Ｔ３６９６．１　无机化工产品化学分析用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ＨＧ／Ｔ３６９６．２　无机化工产品化学分析用杂质标准溶液的制备

ＨＧ／Ｔ３６９６．３　无机化工产品化学分析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

３　分子式和相对分子质量

分子式：ＮａＯＨ

相对分子质量：４０．００（按２００７年国际相对原子质量）

４　要求

４．１　外观：

４．１．１　食品添加剂固体氢氧化钠为白色或近乎白色。

４．１．２　食品添加剂液体氢氧化钠是清亮的或略有混浊，无色或带粉颜色的液体。

４．２　食品添加剂固体氢氧化钠应符合表１要求。

表１　要求

项　　目 指　　标

总碱量（以ＮａＯＨ计），狑／％ ９８．０～１００．５

碳酸钠（Ｎａ２ＣＯ３），狑／％ ≤ ２．０

砷（Ａｓ），狑／％ ≤ ０．０００３

重金属（以Ｐｂ计），狑／％ ≤ ０．０００５

不溶物及有机杂质 通过试验

汞（Ｈｇ），狑／％ ≤ ０．０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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